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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相抵适用的类型化研究

程　啸

　　内容提要：损益相抵乃是损害赔偿法的一项基本规则，旨在落实完全赔偿与禁止得利
原则，从而贯彻实现损害赔偿法的补偿功能。由于赔偿权利人获得利益的来源多样化，损

益相抵应依因果关系及法律评价加以认定，故此立法上无法进行抽象规定。而从研究的

方法论上说，应区分赔偿权利人所获得利益的四种不同类型，即因第三人给付而获得的利

益、因受害人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因损害事件而获得的利益以及因客观原因而获得的利

益，分别判断这些利益是否具有可扣减性。此种类型化研究，有助于司法实践正确地适用

损益相抵，避免对受害人的补偿不足或过度补偿，从而更好地贯彻损害赔偿法的补偿功

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公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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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啸，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引　言

损益相抵（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ｌｕｃｒｉｅｔｄａｍｎｉ／Ｖｏｒｔｅｉｌｓａｕｓｇｌｅｉｃｈｕｎｇ），也称“损益同销”，是指当
赔偿请求权人因同一赔偿原因事实的发生而获得利益时，赔偿义务人有权要求将该利益

加以扣除，从而确定损害赔偿之范围的制度。〔１〕 作为损害赔偿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损益

相抵起源于罗马法。〔２〕 但是，罗马法中并未一般性地确立损益相抵的规则，古罗马的法

学家们只是在个别案件类型中讨论过损益相抵的适用问题。〔３〕 直到１９世纪的日耳曼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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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的相关讨论参见郑玉波：《论过失相抵与损益相抵之法理》，载郑玉波著：《民商法问题研究（二）》，我国

台湾地区作者印行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７页；杨立新：《论损益相抵》，《中国法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欧阳军：《试论损益
相抵原则》，《人民司法》１９９９年第５期；赵刚：《损益相抵论》，《清华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钟淑健：《损益相抵规
则的适用范围及其援用》，《法学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参见丁玫著：《罗马法契约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参见［意］桑德罗·斯契巴尼著：《契约之债与准契约之债》，丁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６７页。



通法时代，损益相抵才正式成为一项损害赔偿法上的规则。〔４〕

尽管损益相抵是一项重要的规则，但比较法上对损益相抵予以明文规定的却不

多。〔５〕 在德国民法学者看来，损益相抵属于法律评价问题，立法上对其难以作出一般性

的规定，应当通过学说或判例加以类型化研究。〔６〕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损益相抵也并无规

定。不过，司法解释有过一些零散的规定。例如，１９９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就“赵正与尹发惠
人身损害赔偿案”作出的复函指出，被侵权人“赵正母亲所在单位的补助是对职工的照

顾，因此，不能抵销尹发惠（侵权人———笔者注）应承担的赔偿金额”。〔７〕 此后，《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１０条第１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３１条对违约赔偿责
任中损益相抵的适用作出了规定。

作为一项损害赔偿法的共通性规则，损益相抵适用于所有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限于

违约赔偿责任。然而，诚如学者所言，立法上的规定只能是一般性和原则性的，因为“损

益相抵应依因果关系及法律评价加以认定，不能采取原则———例外的思考方法，即不能认

定原则上应予相抵（或不相抵），而于例外情形得不予相抵（或应予相抵）”，故此，“在方

法上应分别各种类型，就所受利益的种类及来源加以判断”。〔８〕 换句话说，赔偿权利人所

获得的利益类型极为众多，不同类型的利益有无可扣减性属于个案中的法律评价问题。

法官必须就特定类型的利益作相应的价值评判，从而得出能或不能扣减的结论，立法上

“一刀切”式的规定，显然并不妥当。〔９〕 因此，就我国而言，即便未来民法典中规定损益相

抵规则，也只能是对一般性的构成要件（尤其是所获利益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作出规

定，至于具体的适用，还需要依据赔偿权利人所获得利益的不同类型加以分析。

二　赔偿权利人所获利益的涵义与类型

在损害赔偿法中，适用损益相抵的基本构成要件就是：赔偿权利人获得了利益

（Ｖｏｒｔｅｉｌ）且该利益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体来说，首先，赔偿权利人获得了利
益，且该利益属于财产利益。所谓财产利益，既可以是“财产的增加（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ｍｅｈｒｕｎｇ）”
即增加的金钱利益，也可以是“损失的避免（Ｖｅｒｌｕｓｔｖｅｒｍｉｅｄｅｎ）”即减少的支出或免于承担
的成本。财产利益可以是在损害事故发生时就已获得的，也可以是在损失事故消失后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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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Ｈｅｎｋｅ，ＤｉｅＶｏｒｔｅｉｌｓａｕｓｇｌｅｉｃｈｕｎｇ，ＦＳｆｕｅｒＨａｇｅｎ，Ｋｏｅｌｎ，１９９９，Ｓ．３９９。转引自赵刚：《损益相抵论》，《清华法
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８８页。
只有《荷兰民法典》第６：１００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２１６条之一对损益相抵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
参见Ｌａｎｇｅ／Ｓｃｈｉｅｍａｎｎ，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ｅｒｓａｔｚ，３Ａｕｆｌ．，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０３，§９ＩＩ１，Ｓ．４８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赵正与尹发惠人身损害赔偿案如何适用法律政策问题的函》（１９９１年８月９日［９１］民他字
第１号）。需要注意的是，受害人赵正获得的医疗赔偿金是基于其父缴纳保险费办理的幼儿托育意外伤害保险
而产生的，属于人身保险，不应当适用损益相抵。

王泽鉴著：《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正因如此，起草《侵权责任法》时，该法草案第一次审议稿曾规定了损益相抵，后来又被删除了。参见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８４页。



得的。〔１０〕 但是，赔偿权利人所获得的利益不包括精神利益，比如赔偿权利人受伤住院

期间灵感乍现而解决了某个理论难题，抑或赔偿权利人因配偶之死亡得以另觅新

欢。〔１１〕 这是因为：一方面，将精神利益适用损益相抵予以扣除，与人的社会心理相违

背，不符合法律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与受害人因同一赔偿原因事实而获得财产利益

相比，精神利益难以确定和计量，且其与该赔偿原因事实的因果关系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既然法律上原本就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作了严格限制，同理，就没有必要将精神利

益适用损益相抵了。

其次，赔偿权利人所获得的财产利益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不符合

这一要件，仅仅因为赔偿权利人在损害发生的过程中获得了利益而进行损益相抵，会错

误地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无法实现损害赔偿法的补偿功能。故此，判断哪些利

益应当从损失中扣除是适用损益相抵规则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而该问题答案须从利益

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中探求。换言之，利益的可扣减性是归责问题，只有那些与损害

事件具有因果关系的利益才可以从损失中扣除。对于利益可扣减性的判断标准，德国

法上经历了从“损害同源说”到“相当因果关系说”，再到“法规目的说”的一个演变过

程。〔１２〕 目前，德国判例采取的是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基础，同时考虑赔偿义务目的的双

重判断标准，即损害事件必须一般性地适于带来所发生的利益，只是偶然地与损害事件联

系在一起的利益不应考虑。除了符合相当因果关系的要求外，利益能否扣减还必须考虑

是否符合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保护目的以及该扣减对于加害人而言是否为不适当的减

责。〔１３〕 倘若从法律秩序的价值内涵中可以得出加害人不应获得此种优待的结论，则利益

不应被扣减。〔１４〕

本文认为，我国法上也应借鉴德国法上这一标准来判断利益是否具有可扣减性。具

体来说，应当先在事实层面上通过相当因果关系排除那些与损害事件没有因果关系的利

益。换言之，即便赔偿权利人所获得的利益产生于损害事件发生之后，如果该利益与损害

事件没有相当因果关系，而是基于市场的因素、第三人的给付（如受害人好友的捐赠）、受

害人的个人特有原因（如受害人房屋被焚毁后意外发现自己祖父埋藏在地下的财宝）或

其他法律事实所生的，不能适用损益相抵。接下来，必须于价值考量层面进一步判断利益

有无可扣减性。因为，即便与损害事件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利益也并非都是可以扣减的。

损益相抵规则旨在贯彻落实损害赔偿法的补偿原则，实现其补偿功能，因此它既要避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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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ＭｕｅｎｃｈＫｏｍｍＢＧＢ／Ｏｅｔｋｅｒ，§２４９Ｒｎ．２２３ｆｆ。
受益人所获利益是否包括精神利益在德国法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赞同精神利益也适用损益相抵的观

点，参见ＭｕｅｎｃｈＫｏｍｍＢＧＢ／Ｏｅｔｋｅｒ，§２４９Ｒｎ．２３２；也有不少学者对此加以反对，参见 Ｌａｎｇｅ／Ｓｃｈｉｅｍａｎｎ§９ＩＩＩ５，
Ｓ．４９７ｆ。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损益相抵中赔偿权利人所获得的利益不包括精神利益。参见杨立新：《论损益
相抵》，《中国法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第７６页；赵刚：《损益相抵论》，《清华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００页。
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１页以下。赵刚：《损益相抵论》，《清华法
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９１－９３页。
参见ＯｌｉｖｅｒＢｒａｎｄ，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ｅｒｓａｔｚｒｅｃｈｔ，Ｂｅｃｋ，２０１０，Ｓ．１０４。
参见［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著：《德国债法总论》（第７版），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版，第３３２页。



过度赔偿而使受害人获利，又要防止不适当地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以致赔偿不

足。故此，法官须基于公平价值和法规目的等因素，对具有相当性的利益能否扣减作进

一步的判断。例如，在一起侵犯采矿权赔偿纠纷案中，侵权人主张，在计算损害赔偿数

额时，对于因越界开采而发生的本应由被侵权人自行开采而必须发生的成本和费用及

税款，须按损益相抵的原则在产品的销售价格中予以扣除。然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原矿石被开采出来后经过加工、运输等生产程序，转换成精粉等深加工产品，在计算

侵权损失时扣除开采、运输、人工工资、税收等必要的成本，得出净利润予以赔偿，是一

般正常合同交易损害赔偿纠纷中通常使用的计算方法”，但“本案当事人的侵权行为完

全不同于一般矿石开采交易，而是恶意侵犯国有资产，性质严重，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

难以估量，将如此恶意侵权行为所付出的成本由受害方国有企业承担，既无法律依据，

亦不合情理”。〔１５〕

依据来源不同，可将赔偿权利人所获利益分为以下四类：（１）因第三人给付而获得的
利益。第三人给付是指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之外的民事主体（如保险公司、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赔偿基金等、普通的民事主体或者国家）向赔偿权利人所为的给

付。在赔偿权利人因同一损害事实而受有利益的场合，第三人的给付最为常见，其可扣减

性的判断也最为复杂。（２）因受害人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即损害事件发生之后，受害人自
身从事了相应的行为（如减少损失的行为）而获得的利益；（３）因损害事件而获得的利益，
即赔偿权利人在损害事件发生后，既非基于第三人的给付，也非基于自身的行为，而是直

接从损害事件中获得的利益如增加的财产以及节约的成本。（４）因客观原因而获得的利
益，即因与加害人、受害人以及损害事件均无关系的客观事件而使得赔偿权利人所获得的

利益。下文将对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利益能否适用损益相抵予以分析。

三　因第三人的给付而获得的利益

（一）社会保险给付

社会保险也称社会保障，是国家基于宪法上的生存照顾义务而在公民年老、疾病、工

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给予公民的物质帮助。依据我国《宪法》第４５条第１款以及
《社会保险法》第２条，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
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

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旨在增进赔偿权利人的福利，而非分

散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赔偿权利人依法有权获得的社会保险给付不构成赔偿责

任的替代。因此，赔偿权利人所获得的社会保险给付原则上是不具有可扣减性的，不得适

用损益相抵。例如，加害人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而致受害人死亡，其不得主张因受害人生前

所抚养的人享有养老金，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故不应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即便支付，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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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扣除养老金。〔１６〕 然而，由于有些社会保险给付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

与损害赔偿的填补功能具有重合之处，所以并非任何社会保险给付都不具有可扣减性。

其中，需要重点特别研究的是以下两类社会保险给付的可扣减性问题。

１．赔偿权利人因工伤保险给付而受有利益

赔偿权利人因工伤保险给付而受有利益，是指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

务过程中，遭受了第三人即用人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之外的人的侵害，因此依法获得的工

伤保险赔偿。例如，Ａ单位指派 Ｂ出差到外地开会，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被第三人 Ｃ
驾驶的机动车撞伤。此时，赔偿权利人Ｂ既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和《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规定，要求侵权人Ｃ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又由于其受伤害构成工伤，能够按照《社
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请求工伤保险待遇补偿。如此，就发生了工伤保险

待遇补偿作为第三人的给付能否适用损益相抵予以扣减的问题。《安全生产法》第４８
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

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１７〕此后，《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

解释》）第１２条第２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
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司法解释起草者认

为，如果劳动者是因为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而遭受工伤的，则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

任，因此受害人既能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同时还能要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１８〕

也就是说，依据这一规定，工伤保险给付不属于从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中予以扣减的受害人

所获得的利益。〔１９〕 然而，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颁行的《社会保险法》第４２条规定：“由于第
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

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就意味着，如果受害人

已经从工伤保险赔偿金中获得医疗费用的赔偿，则其不能要求第三人再行承担医疗费用

的赔偿责任；反之亦然。〔２０〕 立法者作此规定的原因在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数额是

明确的且医疗费用的凭据只有一份，故受害人不能兼得，只能享受一份。〔２１〕 但对其他的

项目如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是否依然可以获得双重赔偿，由于分歧甚大，《社会保

险法》回避了该问题而未作规定。

由于缺乏对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之间关系的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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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宋社林、王杏英等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孙长安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苏中民终字第０５５４６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４年第二次修订《安全生产法》时，该条成为第５３条，但内容没有变化。
参见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

《法律适用》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８页。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
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２００６］行他字第１２号）进一步肯定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做法。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８条进一步明确了医
疗费不能重复赔偿。

参见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９页。



异很大。〔２２〕 例如，２０１０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竞
合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就认为：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中存在不少相同、重复的

项目，如工伤保险赔偿中的原工资福利待遇（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误工费）、医疗费、停工留

薪期间的护理费和生活护理费（侵权损害赔偿中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外

省市就医食宿费（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外省市就医住宿费和伙食费）、康复治疗费（侵权损

害赔偿中的康复费、康复护理费、适当的整容费、后续治疗费等）、辅助器具费（侵权损害

赔偿中的残疾辅助器具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

补助金（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丧葬费）等费用。这些项目如果重复赔偿，则违反了民法的填

平原则和实际赔偿原则。故对上述项目，采取同一赔偿项目按照就高原则进行认定的方

式来处理比较合理。所谓“就高原则”是指上述侵权损害和工伤保险相同并重复的赔偿

项目，按照各自的计算标准，确定两者之中数额较高的作为劳动者应获得的赔偿数额的计

算原则。法院在审理工伤保险赔偿案件中，如查明劳动者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已就相

同并重复的赔偿项目按照就高原则获得足额赔偿，按照民法的填平原则，劳动者仍在工伤

保险赔偿中主张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但是，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颁
布的《关于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的劳动者或者工亡的劳动者遗属是否既有权获得工伤

保险待遇又有权获得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解答》却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

工伤职工或者因工死亡职工的遗属如果选择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用人单位支付相应

的工伤保险待遇，在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应予支

持，但医疗费用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采取了上海法院的做
法，即不再一味地重复赔偿，而是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器具辅助费和丧葬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从工伤保险待遇中加以

扣除。具体来说就是：首先，依据该纪要第１４条与第１５条，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参加
了工伤保险，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劳动者获得第三人支付的损害赔偿后，仍有权

请求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但就第三人已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营

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器具辅助费和丧葬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工伤保险基

金可以拒绝支付。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

的，劳动者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仍有权请求侵权人依照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其次，该纪

要第１３条规定，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
损害，同时构成工伤的，倘若劳动者已经获得侵权赔偿，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责

任中应扣除第三人已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器具

辅助费和丧葬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用人单位先行支付工伤保险赔偿的，可以在第三人

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

从上述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只承认了受害人在请求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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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参见钟健生、温金来、蒋桥生：《工伤保险待遇与第三人侵权赔偿竞合的裁判规则》，《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１５年第
７期，第４８－４９页。



工伤保险待遇或者请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时，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护理

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器具辅助费和丧葬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当

从中加以扣减。但是，其并未认可受害人在向第三人请求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时，工伤保险

基金管理机构已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或用人单位已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可以从赔偿责任

中扣减。

笔者认为，工伤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与侵权赔偿责任制度在立法的基本思

想、成立要件、给付内容等方面均有不同。〔２３〕 工伤保险制度的核心在于：一方面，为工伤

事故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

险。〔２４〕 因此，工伤保险制度本身并无分散第三人侵权赔偿责任的功能。原则上，第三人

侵权时，侵权人不能以受害人已经获得了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或

已经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了工伤保险责任为由，主张损益相抵。但是，如果完全采取工伤保

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全部并存的做法，也有弊端。一则，这样做有违损害赔偿法上的禁止

获利原则，即受害人不能因损害赔偿而获得超过其损害的利益。倘若赔偿带给受害人的

利益超过了应予赔偿的损害之范围，就意味着受害人因侵害行为而获利，这是法律所不允

许的。〔２５〕 二则，允许填补同一损害的项目重复赔偿，对受害人而言，属于“锦上添花”的优

遇，但对社会资源和有限的工伤保险赔偿基金而言则是浪费，不利于维持工伤保险赔偿基

金的经济能力。〔２６〕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就工伤保险赔偿基金已经支付的工伤待遇中哪

些可以在侵权赔偿责任中予以抵扣的问题，需要比较工伤保险赔偿项目与侵权赔偿项目

的性质以及填补的是否为同一损害而定。对于性质相同，旨在填补同一损害的项目，则不

能重复给付，应予以扣减；对于性质不同的赔偿项目或者只是工伤保险待遇或侵权赔偿责

任中独有的项目，则不能抵扣。

首先，工伤保险赔偿中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生活护理费、交通食宿费、残疾器具

辅助费、伤残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以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与侵权赔偿中的医疗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器具辅助费、丧葬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填补的是

同一损害，性质与功能相同。〔２７〕 故此，就这些项目，受害人不能从工伤保险和侵权人处均

得到赔偿。〔２８〕 此外，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３３条的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

单位按月支付。在受伤职工所在单位按月支付了原工资福利待遇的情况下，侵权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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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详见王泽鉴：《劳灾补偿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载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６６页。
详见郑尚元著：《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９页以下。
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６．Ａｕｆｌ．，ＣａｒｌＨｅｙｍａｎｎｓ，２００８，Ｒｎ．８７６．
王泽鉴：《劳灾补偿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载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７３页。
参见周江洪：《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困境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当然，这些费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工伤保险待遇中支付的医疗费必须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

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限制，比侵权赔偿责任中的医疗费的范围要狭窄。因此，就超出工伤保

险支付标准之外的医疗费，被侵权人依然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就被侵权人要求赔偿误工费的请求，主张损益相抵，即要求扣减被侵权人所在单位支付的

原工资福利待遇。

其次，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与侵权赔偿责任中的残疾赔偿

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性质、功能不同。前者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与抚慰功能，

后者旨在弥补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财产损失，故侵权人不得主张扣减被侵权人从工伤保

险基金获得的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

最后，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营养费分别是工伤保险待遇、侵权赔偿中独有的项目，

不存在重复赔偿的问题。

２．赔偿权利人因基本医疗保险给付而受有利益

我国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即１９９８年开始建立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３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０７年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依据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社会保险法》，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分为三类：
其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其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２９〕２０１６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６〕３号）明确要求，统一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包括现有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有应参保（合）人员，即覆盖除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这样一来，今后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就是

两项制度，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当受害人因他人侵权行为而遭受人身损害后，其因获得基本医疗保险给付而受有利

益时，该利益是否具有可扣减性？能否从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中予以扣除？对此，《社会保

险法》第３０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范围。同条第２款规定，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
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

向第三人追偿。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９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
付暂行办法》第２条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或者居民（以下简称个人）由于第三
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伤病的，其医疗费用应当由第三人按照确定的责任大小依法承担。超

过第三人责任部分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支付。前款规定中应

当由第三人支付的医疗费用，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在医疗费用结算时，

个人可以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并告知造成

其伤病的原因和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情况。”由此可见，如果侵

权人已经向被侵权人依法承担了赔偿责任并已经向被侵权人支付了相应医疗费用的，则

被侵权人就该部分的医疗费用无权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得到给付。只有当侵权人不支

付或者无法确定侵权人时，被侵权人才可以要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垫付医疗费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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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垫付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然而，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已经先向被侵权人支付了

原本应当由侵权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此时在侵权赔偿诉讼中，侵权人往往主张赔偿权利

人已经获得了基本医疗保险给付而要求从赔偿责任中予以扣减。对此，有的法院采取

肯定说，认为如果被侵权人已经就其医疗费损害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获得了部分给

付，则该部分应当从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中予以扣减，否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再就其已经

给付的医疗费向侵权人进行追偿的话，势必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也违反禁止得利原

则。〔３０〕 例如，在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认为：“罗先约受伤的医药费本应由侵权人

承担，然而已经报销的医疗费已经填补了罗先约的相关损失，故赔偿义务人仅需赔偿罗先

约的剩余医疗费损失７６１９８．５元，但医保机构已先行支付的费用有权向实际侵权人追
偿。”〔３１〕然而，相当数量的法院持否定的观点。理由在于：首先，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

险制度，是国家为增进社会成员的福利而设立的制度，旨在保护赔偿权利人的利益，而

非减轻或分散赔偿义务人的责任，与侵权制度无关，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受

害人基于社会保险制度所获得的给付如基本医疗保险给付不适用损益相抵。〔３２〕 例如，

有的法院认为：“就原、被告争议的医药费中已经医疗保险报销的部分，由于医疗保险与

人身损害赔偿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就医药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因社保机构已报销

部分医药费而抵减，被告亦无权基于部分医药费已报销而减轻赔偿责任，故被告得全额赔

偿原告因治疗广州管圆线虫病已发生的合理的医药费。”〔３３〕其次，我国现行法律亦未禁止

受害人向社保部门报销医疗费后再向赔偿义务人行使医疗费的赔付请求，加之，社保部门

报销了部分医疗费的行为并没有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故社会保险制度不能减轻侵权

人的责任。〔３４〕 最后，依据《社会保险法》第３０条第１款第２项的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对于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是不纳入支付范围的，现在之所以将其纳入进来，原因

可能是受害人知道该费用应当由第三人支付而基本医疗保险机构自身审查疏漏未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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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腾润龙亚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徐光明、海南电网公司澄迈供电局，海南警海经济建设发展公司龙亚会议

村，澄迈福山龙亚宾馆有限公司、龚丽云、张荣慧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
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４２号民事判决书；《孙冲林与皇甫玉红、刘贵存、陈德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曲靖
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曲中民终字第４８９号民事判决书；《王妍与肖大伟健康权纠纷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川０１民终１０９１０号民事判决书。
《罗先约与广州新钢管道建设有限公司、刘胜希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
湘０６民终４９号民事判决书。
《广西城建公司与陈玉球、北流高车小学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桂
民申７８０号民事裁定书；《蓝海平与钟胜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粤１４
民终８６６号民事判决书；《姚吉平与钱贵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云０３民
终７２号民事判决书；《蓝方标与黄海云、杨叶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阳
中法民一终字第５７７号民事判决书；《刘于胜与重庆市涪陵区马武中心卫生院，重庆市涪陵区青羊镇中心卫生院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渝０３民终１７５７号民事判决书。
赵长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尉某与北京黄寺蜀国演义餐饮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案法

律问题研究》，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前沿：新类型案件审判实务（总第２７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５０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北陵临床部与富文达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再审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辽审一民申字第９３３号民事裁定书。



现，也可能是受害人自身并不知道该医疗费用应当由第三人支付而社会保障部门为保护

原告的利益而予以预先支付。〔３５〕 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已经支付了医疗费用，而侵权人又

不能主张抵扣而必须再次向被侵权人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势必发生被侵权人就同一损

害事项获得双重赔偿的问题。故此，应认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对于被侵权人享有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３６〕

笔者认为，无论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还是侵权人需要向被侵权人赔

偿的医疗费用，二者性质与功能相同，被侵权人不能重复获得这两项费用。除非被侵权人

需要支出的医疗费用超出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医疗费用，否则在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已经先向被侵权人支付了原应由侵权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的情况下，侵权人主张赔

偿权利人已经获得了基本医疗保险给付而要求从赔偿责任中予以扣减的，法院应当认可。

但是，法院应告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参加诉讼，该管理机构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

权的第三人加入诉讼，向侵权人追偿已经支付给被侵权人的医疗费。在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管理机构参加诉讼后，法院应当判令侵权人向该机构偿还相应的医疗费用。如果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不参加诉讼，则法院应当从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中扣减该机构支付

的医疗费用。这样，既可以避免违反禁止得利原则，出现重复赔偿，也可以避免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在侵权人向被侵权人再次支付医疗费用后不得不针对被侵权人提起不

当得利返还之诉，从而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二）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赔偿金

赔偿权利人因损害事件的发生而获得的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金，该保险赔偿金是否

具有可扣减性，需要区分以下不同类型加以判断。

１．赔偿权利人因获得财产保险赔偿金而受有利益

依据保险标的不同，可以将保险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

相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一类保险，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我国的财

产损失保险的业务种类包括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运输工具保险、货物运输保险、

工程保险、特殊风险保险、农业保险等。〔３７〕 财产保险的基本功能是补偿功能，即通过社会

化的风险分散机制实现对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害的填补。申言之，在特定的损害事故发生

时，于保险有效期间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范围以及保险金额内，按照被保险人的实际损

失金额给予补偿，通过此种补偿使得已经存在的财产及相关利益因损害事故所致的实际

损失在价值上得到补偿。〔３８〕 因此，财产保险赔偿金与损害赔偿金具有功能上的一致性。

有鉴于此，《保险法》第６０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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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尉某与北京黄寺蜀国演义餐饮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案法

律问题研究》，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前沿：新类型案件审判实务（总第２７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５３页。
《王某甲、王某乙等与许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青民五终字第１６３９号民
事判决书。

吴定富主编：《保险基础知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９页。
正因如此，我国《保险法》第１２条第２款明确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
有保险利益。”



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

赔偿的权利。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

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本条

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

求赔偿的权利。”通过这一规定，一方面能够防止被保险人从保险人和赔偿义务人处获得

双重赔偿，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赔偿义务人因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偿金而逃脱应当承担的

赔偿责任。故此，在被保险人因财产保险赔偿金而受有利益时，因其在赔偿金额范围内针

对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请求权已经依法为保险人所取得，所以赔偿权利人只能就超出保险

金的损害赔偿向赔偿义务人主张权利。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赔偿权利人因取得财产保险赔

偿金而受有的利益具有可扣减性，赔偿义务人可以主张损益相抵。否则，会导致保险人在

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全部的保险赔偿金之后，因赔偿权利人再次从赔偿义务人处得到全

额的赔偿金，而无法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请求权，使得赔偿权利人获得

重复赔偿，违反了禁止得利的原则。

有人认为，在财产保险中，由于受害人对加害人的赔偿请求权依法转让给了保险

人，故此加害人的赔偿范围并未改变，财产保险中代位求偿权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否定了

损益相抵的适用可能性。〔３９〕 对此观点，本文难以苟同。从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的

关系来看，只要赔偿权利人依据财产保险合同获得了保险赔偿金，赔偿义务人的范围势

必就要缩小，即从本应赔偿的数额中扣减该保险赔偿金，这实际上就已经是在适用损益

相抵的。至于保险人是否行使其从被保险人处取得的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则为

另一个问题。

责任保险也是一种财产保险，是指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负赔偿责

任而受赔偿之请求时，负赔偿责任的一种财产保险。〔４０〕 简单地说，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

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法》第６５条第４款）。责任
保险是为了分散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风险而设立的，分为任意责任保险与强制

责任保险。任意责任保险也称自愿责任保险，是由当事人自由决定是否投保、向谁投保以

及中途退保的责任保险，如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等。强制责任保

险则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投保的责任保险（《保险法》第１１条第２款）。在我国，
《民用航空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证法》、《企业破产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煤炭

法》、《建筑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分别规定了以下

强制责任保险，即民用航空器地面第三人责任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承运人责

任险、公证执业责任保险、企业破产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油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井下职工

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危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强制保险、专业应急救援人员人身意外伤害强

制保险等。

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就是被保险人在法律上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故此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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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金与损害赔偿金的功能完全相同，都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保险法》第６５条
第１、２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
或者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

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

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例如，Ａ驾车将行人 Ｂ撞伤，公安机关认定 Ａ负该起事故的全部
责任。Ａ为其机动车在Ｃ保险公司同时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此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６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之规定，受害人 Ｂ可以
同时起诉侵权人Ａ与保险人Ｃ公司，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首先，
由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即Ｃ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如果不足，则由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还是Ｃ公司）根据保险合同
予以赔偿；倘若，依然不足，则侵权人Ａ继续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既然赔偿权利人通过
责任保险赔偿金已经填补了部分损害，那么其只能就超出保险金的损害要求赔偿义务人

承担赔偿责任，否则会造成重复赔偿，且导致责任保险分散被保险人赔偿责任风险的功能

落空。所以，就责任保险赔偿金而言，既可以说其绝对适用损益相抵，也可以说完全不涉

及损益相抵的问题。

２．赔偿权利人因获得人身保险赔偿金而受有利益

受害人在遭受侵害前投保了人身保险（如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当其因侵权

行为而受伤或死亡时，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获得了保险赔偿金后，依然有权向赔偿义务人请

求损害赔偿，赔偿义务人不得将人身保险赔偿金作为可扣减的利益而主张损益相抵。〔４１〕

理由有二：其一，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能够获得保险赔偿金的原因在于其本人或者第三人支

付了保险费的对价而与保险人订立了保险合同。保险人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

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属于合同之债，与加害人的加害行为无关，受益人或被保

险人并非因为损害事件而获益。〔４２〕 其二，人身保险合同旨在保护的是被保险人的利益，

而非如责任保险那样分散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如果允许赔偿义务人因此减少赔偿数

额，人身保险就变成了责任保险，不利于维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益。正因如此，在人

身保险中，保险人不能代位行使赔偿权利人针对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请求权。对此，《保险

法》第４６条有明文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
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

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如果人身保险投保人是赔偿义务人，而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均为赔偿权利人，那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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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人能否以自己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人为由，主张扣减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偿金？〔４３〕

笔者认为，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尽管人身保险是由赔偿义务人投保的，但由于法律规定，

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保险法》第１２条
第１款）。而依据《保险法》第３１条之规定，投保人对自己之外的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的情形，就是三类：其一，亲属关系；其二，劳动关系；其三，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

保险合同。故此，赔偿义务人为赔偿权利人事先的投保可以看成是一种赠与（或提供的

福利），而非分散损害赔偿责任风险。故此，即便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就是赔偿义务人，也

不得以此为由主张扣减赔偿权利人因此获得的人身保险赔偿金。

（三）其他的第三人给付

第三人给予的慰问金或者募捐款以及国家有关机关依《国防法》、《兵役法》、《军人抚

恤优待条例》、《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发放的死亡抚恤金、残疾抚恤金、慰问金、

救助金及有关福利待遇，属于第三人或者国家给予的恩惠、奖励或者物质帮助，其目的并

非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４４〕也不是为了减少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故此，赔偿权利人

从这些第三人处获得的给付不属于“与同一损害赔偿原因事实存在因果关系的利益”，不

具有可扣减性，不能适用损益相抵。

在第三人为受害人支付了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的情形中，如果该第三人乃是出于赠

与目的而支付此等费用的，该费用是第三人给予受害人的恩惠，不属于可扣减的利益。如

果第三人并非向受害人赠与而只是垫付该等费用的，也不能从赔偿义务人的赔偿额中扣

除。如果赔偿义务人已经将这些费用支付给了第三人，则可以从赔偿额中扣除这些费用。

倘若赔偿义务人已将上述医疗费、丧葬费支付给了赔偿权利人，那么第三人可以基于无因

管理而请求赔偿权利人返还。对此，《侵权责任法》第１８条第２款有相应的规定。

四　因受害人行为而获得的利益

所谓因受害人行为而获得的利益是指，在损害事件发生后，赔偿权利人因其积极从

事的减少或者防止损害扩大的行为而获得的利益。我国法律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和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规定确立了减损规则。依据《民法通则》第１１４条、
《合同法》第１１９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
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

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因此，实践中就存在非违约方依法采取了适

当的措施，在避免损失扩大的同时还获得了一定的利益的情形。例如，承租人在租赁合

·９３·

损益相抵适用的类型化研究

〔４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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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效期内提前要求终止租赁合同，并拒付租金，出租人为避免损失的扩大将租赁物转

租给他人，并获得了更高的租金。当承租人在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时，能否适用损益

相抵，扣除出租人因提前而得以免除的维修义务、租赁物折旧成本负担以及增加的租金

等收益。

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是肯定的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

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１０条第１句，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
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

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

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例

如，在一起因租赁合同承租人违约引起的赔偿纠纷案件中，法院认为：“英田公司违约导

致合同解除的结果并不影响东进公司、时进公司作为合同守约方止损义务的承担；其理应

在合同解除后尽快接收房屋并采取措施促进涉案房屋的二次出租、利用，而不应当放任损

失继续扩大。同时，合同提前解除，虽使东进公司、时进公司收取未到期租金的期待利益

无法实现，但也客观上产生了提前免除其维修义务及租赁物折旧成本负担的结果，该部分

费用应从预期利益损失中扣除。”〔４５〕再如，杨某从拍卖公司处竞买了一处门市房，在支付

了全部价款并占有该房屋后将其出租营利。此后，杨某发现因拍卖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

该房屋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于是起诉拍卖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责令拍卖公司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审法院认为：因杨某在占有房屋后将其出租而取得了租金５４０００
元，故该利益应当适用损益相抵予以扣除。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是拍

卖公司违约，杨某在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后当然有权将房屋出租获得租金收益。也就是

说，该租金收益并非因为拍卖公司的违约行为所致的利益，而是杨某行使自己本应对房屋

享有的所有权而获得的利益，或者说，是杨某在合同如果得到良好履行时本应享有的利

益。有鉴于此，本案的再审法院纠正了二审法院的错误，再审判决认为：租金属于杨某在

合同正常履行时可以获得的利益，本属违约赔偿范围，而非因违约行为额外取得的利益，

故不适用损益相抵规则。〔４６〕

然而，在理论界，一些学者持否定的观点。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非违约方履行减损义

务所获得的利益不应从损失中扣除，因为“一方面减轻损害行为是法律所应鼓励的，如要

求受害人将减轻损失中获得的利益从损失中扣除，就不利于鼓励受害人及时地采取合理

措施减轻损害。另一方面，如将此获利从损害赔偿额中扣除，也减轻了违约当事人本来应

当承担的责任”。〔４７〕 还有学者认为，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观察，不应当适用损益相抵，因为

减损规则要求守约方采取适当措施避免损失，由此所生的利益（即减少的损失）已经归属

于违约方，而将损害赔偿限制于实际损失的规则又限制了守约方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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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和守约方的利益已经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如果再适用损益相抵则对守约方过于

不利。〔４８〕

笔者认为，减损规则与损益相抵规则在理论依据、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上并不相同，

二者可以同时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并不相互排斥。也就是说，在确定违约损

害赔偿的范围时，就二者的适用顺序而言，应先适用减损规则，确定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

方赔偿损失的范围。申言之，如果守约方采取了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违约方应就因

其违约行为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以及非违约方为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费用向违约方

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守约方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则违约方承担的损害赔偿

责任不包括守约方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部分。只有确定了守约方有权要求

违约方承担的损失的范围后，才需要考虑是否应适用损益相抵。此时，判断的标准就是守

约方是否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这一损害事实获得利益与否，如果因此而获得了利益，就应

当适用损益相抵规则。简单地将守约方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扩大的那部分损失，看成归属

于违约方的利益，进而排斥损益相抵适用的观点，并不妥当。

五　因损害事件而获得的利益

赔偿权利人在损害事件发生后，既非基于第三人的给付，也非基于自身的努力，而是

直接从损害事件中获得的利益即增加的财产以及节约的成本（如工资成本、商标印刷成

本、包装成本、税收成本、运费成本等），〔４９〕属于可以扣除的利益，应适用损益相抵。具体

分析如下：

（一）税收的节省

一般来说，受害人因损失事件的发生而节约的税收支出（如关税、增值税、营业税

等），属于受害人因损害事件的发生而获得的利益，应予以扣减。例如，因 Ａ公司加工
生产的罐头盒存在质量问题，导致Ｂ公司生产的糖水杨梅罐头无法正常销售。为减少
损失，Ｂ公司将库存的已经漏罐变质的１１吨５６７ｇ糖水杨梅罐头和０．７吨３０００ｇ糖水杨
梅罐头作废弃处理，余下的２３４．７４吨５６７ｇ糖水杨梅罐头和４０．８６吨３０００ｇ糖水杨梅罐
头，以每吨２３５０元的低价内销处理，已收回货款６６０３４７元。如果上述涉案库存的２８７．３０
吨糖水杨梅罐头能够正常销售给国内贸易商，则 Ｂ公司的销售收入为２００３００３．８０元，但
该价格是含 １７％增值税的，由于通过低价销售，实际得到销售收入 ６７２５０２元，其余
１３３０５０１．８０元货物未实现销售。如该１３３０５０１．８０元货物正常销售，则Ｂ公司按比例应负
担的增值税额是销项税额１９３３２０．７７元［即１３３０５０１．８０／（１＋１７％）×１７％］减去进项税
额１４２８６５．１７元，即为５０４５５．６０元。由于该价值为１３３０５０１．８０元的货物未实现销售，Ｂ
公司无须缴纳该５０４５５．６０元的增值税（从另一角度讲，因未实现销售，Ｂ公司少发生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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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世远著：《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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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１９３３２０．７７元，但由于其相应的进项税额被转出１４２８６５．１７元，即 Ｂ公司用作抵扣的
进项税额被减少，也即相应地要多缴增值税，一减一增后，Ｂ公司实际少缴税金也为
５０４５５．６０元），因此，根据损益相抵原则，Ｂ公司的该部分负税应从违约损害赔偿额中予
以扣除。〔５０〕

有争议的是，受害人因此而节约的所得税支出能否扣减。对此，学说上有扣除说与不

扣除说。扣除说具体分为损益相抵说与实质收益推定说两种主张。〔５１〕 损益相抵说认为，

纳税义务人依法应当缴纳所得税，其因伤害而免除了税收的缴纳当然属于因伤害而获得

的利益，依据损益相抵的法理，应当扣除。实质收益推定说认为，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填

补受害人的损害，受害人的损害本身就不包括应当缴纳的所得税，故此在计算所失利益等

损失时，应当扣除所得税。

采取不扣除说的学者认为：首先，对于人身伤亡的赔偿金等国家是免征所得税的，这

一规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受害人。因此，如果受害人因损害事件而免于支出的所得

税可以扣除的话，就违反了立法上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其次，所得税的税率等经常变化，

因此扣除所得税存在计算上的困难。再次，受害人缴纳所得税乃法律之规定，而人身伤亡

时免于缴纳所得税也并非因为加害行为所致，故此与加害行为无关。〔５２〕

从我国现行法来看，在侵权损害赔偿中采取了可扣除说。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５、２９条，残疾赔偿金、死亡赔
偿金是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为标准加以计算的。所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城镇居民按家庭常住人口平

均的可支配收入，其计算公式为：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交纳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
会保障支出－记帐补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
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其计算方法为：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
营费用－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 －赠送农村外部亲友支出。因此，在人身损害
赔偿中，赔偿义务人支付给赔偿权利人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中已经扣除了个人所

得税，当然就不存在再次扣除的问题。

（二）物被毁损后的残值

在损毁他人有体物的损害赔偿责任中，被毁损物的残值是否属于受害人获得的利益，

从而适用损益相抵，需要考虑该残值与原物在经济上是否属于同一种利益。倘若属于同

一种利益，如房屋被部分毁损，则仅为物的价值减少的问题，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该房屋

因毁损而减少的价值，当然不适用损益相抵。但如果被毁损的物的残值是一种新的经济

利益，如汽车被撞毁后只能报废而无法修复，则该汽车的残值属于受害人因损害事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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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发生损益相抵的问题。由于物被毁损后的残值能否变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

果强制性地将残值作为可扣减的利益而适用损益相抵，就会使受害人处于“食之无味，弃

之可惜”的鸡肋式尴尬境地。例如，仅值５０元的白衬衣，被他人泼上颜料后污损，无法加
以清除。如果认为该被污损的衬衣是可以扣减的利益，那么受害人就会面临这样的局面：

一方面虽然该污损的衬衣归受害人所有，但受害人无法将之出售变价；另一方面，在扣除

残值后受害人所获得的赔偿又不足以购置一件相同的新衬衣。因此，即便被毁损物的残

值是一种新的经济利益，也不应当让受害人承受残体价值难以变现的风险，该风险应当由

加害人承担。故此，在受害人向加害人请求赔偿时，受害人可以在将被毁损物的残体交付

给加害人与扣除残值之间进行选择。申言之，受害人可以向加害人请求赔偿一件相同的

新物品的价额（此时要剔除以新换旧的因素），并将被毁损物的残体交给加害人；也可以

自己保留被毁损物的残体（例如该物对受害人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就扣减相应利益后的

余额请求加害人予以赔偿。

（三）以新换旧

以新换旧，是指在修复被损坏的物时，以一个新的部件更换掉被损坏的旧部件。生活

中，以新换旧的情形常常发生在机动车被毁损的情形。〔５３〕 例如，受害人的汽车前左车门

被加害人撞凹下去了，受损车辆送至４Ｓ店维修时并不是通过钣金、喷漆的方式修复，而是
更换了一个全新的车门。由于新更换的部件价值高于旧的部件，因此该差额就是受害人

所获得的利益，产生了损益相抵的问题。〔５４〕 德国民法学说与判例认为，除非扣减对受害

人而言是不合理的，否则因以新换旧而给受害人增加的价值属于可以扣减的利益。〔５５〕 当

然，要在斟酌受害人个人情事的基础上考虑受害人是否因为以新换旧而确实受有利益而

定。〔５６〕 例如，原告房屋的装修材料因被告房屋暖气设备漏水而被损坏，此时显然只能通

过重新装修才能实现损害赔偿之目的，原告并未因重新装修而获得利益，故此不得适用损

益相抵。在一起案件中，侵权人漏水损害了被侵权人的室内装修，侵权人主张被侵权人应

重新装修而获得了装修利益，因此须适用损益相抵扣减该利益。但是，法院认为：“在以

新换旧情形下，只有受害人实际能从‘以新换旧’中获利才符合损益相抵之构成，受害人

是否获利可依据损害发生的原因、损害的部位、损害之物可否替代购买、受害人使用该物

的目的等因素综合判断。就本案而言，贾永超作为１０５号房屋的出租人，主要通过出租房
屋获取租金收益，１０５号房屋室内装修因漏水事故遭受破坏而进行的维修并不会明显提
升贾永超的租金收益，‘以新换旧’后装修价值的提升不会直接导致贾永超之财产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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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换旧中所获得的利益并非是因为损害事件所致，而只是由于损害赔偿的方法而产生的。参见王泽鉴著：《损

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７５页。
ＭｕｅｎｃｈＫｏｍｍＢＧＢ／Ｏｅｔｋｅｒ，§２４９，Ｒｎ．３３２．
王泽鉴著：《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７５页。



增加；物受损害后，受害人有权要求恢复原状，而房屋装修部位被浸泡后，只能通过更换新

材料的方式来恢复原状，因为任何人均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同等程度的旧材料予以更换，因

此更换新材料的费用系必须支出的费用。如果未发生本次漏水事故，１０５号房屋内的装
修可继续使用，贾永超无需支付相关装修费用，政泉公司要求扣除部分装修损失无异于要

求贾永超分担因政泉公司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因此，本案不构成损益相抵，政泉公

司要求按照折旧价值赔偿装修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５７〕

（四）中间利息

在以定期金支付方式为原则的时候，如果法院判决赔偿义务人一次性向赔偿权利人

支付赔偿金时，就会产生一个中间利息是否应当作为受害人所得利益而予以扣除的问题。

本来赔偿义务人是可以分期支付该笔赔偿金的，但在一次性支付的情形下就意味着除第

一期应支付的金额之外的其他部分都属于提前支付，这样对于赔偿义务人来说，就等于增

加了不应有的负担，而对于赔偿权利人而言，则获得了利益。因为赔偿义务人必须将其本

来可以存在银行获得利息的金钱提前支付给赔偿权利人，这样他就丧失了定期金支付方

式中的存款利息；对于赔偿权利人而言，则可以将该笔一次性获得的赔偿金用于投资或储

蓄获取收益。因此，在对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采取一次性支付

方式时，应当进行损益相抵，扣除中间利息。扣除中间利息的计算方法主要有卡尔普造计

算法（Ｃａｒｐｚｏｖｓｃｈ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ｅ）、霍夫曼计算法（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ｓｃｈ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ｅ）以及莱布尼兹计算
法（Ｌｅｉｂｒｉｔｚｓｃｈ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ｅ）三种。〔５８〕 其中，霍夫曼计算法更为科学合理，符合当事人双方
的利益要求，被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所采用（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

在我国，损害赔偿金的支付方式以一次性支付为原则，而分期支付为例外。《侵权责

任法》第２５条规定：“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协商不一致
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

担保。”故此，不存在适用损益相抵扣除中间利息的问题。

六　因客观原因而获得的利益

所谓赔偿权利人因客观原因而获得的利益，是指赔偿权利人因自身行为、第三人行为

之外的客观因素而获得的利益。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外界客观原因就是市场价格的波动。

例如，原告的房产被被告错误财产保全而被查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贷款利息损失，被告

主张原告的房产被查封后因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而增值，原告因此获益，应当适用损益相

抵。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基本上都认为，此种获益不能适用损益相抵予以抵扣。例

·４４·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５７〕

〔５８〕

《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上诉贾永超物权保护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京０３民终７９４８号民
事判决书。

参见曾隆兴著：《详解损害赔偿法（修订三版）》，我国台湾地区三民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０３页以下；孙森焱著：
《民法债编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４１页以下；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１２页以下。



如，在“上海南兴房地产实业公司与浙江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兴建设工程

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东尼（集团）有限公司赔偿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本案南兴公司

因上海市房产价格上涨所受利益，是由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因素所决定，并非中达公司提出

的财产保全申请错误之侵权行为发生的直接结果。因此，损害与利益之间无适当关系，自

不得相抵。”〔５９〕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一起案件中，再审申请人三建公司主张因其延

期竣工，当地房价上涨，浩安公司没有损失反而获有收益。因此，要适用损益相抵加以扣

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房价上涨系市场因素引起，与三建公司延期竣工的违约

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三建公司延期竣工的违约责任不能因此免除。三建公司的该项主张

不能成立。”〔６０〕

本文赞同上述观点，但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房产增值与损害事件没有相当因果关系为

由加以否定，而应当从法律价值评判的角度对此种受害人的获益不得扣减加以正当化。

在市场经济中，财产的市场价格上下波动是由供需关系、政策因素等导致的现象。通常情

形下由此引起的经营活动的盈亏是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的一般社会风险，法律自无干预之

必要。然而，在发生损害事件后，此种风险的负担就不得不由法律加以分配。例如，《合

同法》第１１７条第１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
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

责任。”这一规定就体现了法律对违约者的否定性评价，并基于此将不可抗力引发的风险

施加到违约者身上。同理，如果没有被告的错误保全行为或者延期竣工的违约行为，房地

产价格波动的风险当然由所有人或买受人自行负担，获利也好，亏损也罢，均与他人无涉。

但是，既然发生了被告的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且该损失事件又与客观情况相结合，故此

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而带来

的收益应由原告享有，被告不得主张损益相抵，从而减少损害赔偿责任。

七　结　语

通过上述对损益相抵适用的类型化研究可以看出：该规则是与损害赔偿法的补偿功

能密切相关的。为了实现损害赔偿法的补偿功能，损害赔偿法上确立了两项基本原则，一

是完全赔偿原则，〔６１〕即在任何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场合，不管损害的类型如何、加害人

的过错程度如何，均应先确定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然后由赔偿义务人通过相应的赔偿方

法为赔偿权利人提供一定的利益，以求全部填补损害，使受害人回复到倘若未遭受侵害时

应处之状态。二是禁止得利原则，也称禁止获利原则，它是指受害人不能因损害赔偿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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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因与盐城市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

人民法院（２０１３）民申字第２００３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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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过其损害的利益。倘若赔偿带给受害人的利益超过了应予赔偿的损害之范围，就意

味着受害人因侵害行为而获利，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６２〕

就以补偿为基本功能的损害赔偿法而言，赔偿义务人向赔偿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

应使后者处于损害事故如未发生时应处的地位。赔偿权利人不能因该损害之赔偿而处于

较损害发生前更不利或更有利的地位。如果是更不利的地位，则违反了完全赔偿原则；如

果是更为有利的地位，就不符合禁止获利原则。损益相抵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上述损害赔

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通过对损益相抵适用的类型化研究，有助于司法实践正确地适用

损益相抵，避免对受害人的补偿不足或过度补偿，从而更好地贯彻损害赔偿法的补偿功

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公平价值。

［本文为中国法学会 ２０１６年部级法学课题“《侵权责任法》实施状况调研”（ＣＬＳ
［２０１６］Ｃ２２）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中国统一损害赔偿法的构建与完善”（Ｚ０４－
１，课题编号：２０１３１０８９３２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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